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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，各分行、营业管理部，各省会（首

府）城市中心支行，各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；各银保监局；各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发展改革委；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
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（厅、委）；国家开发银行，

各政策性银行、国有商业银行、股份制商业银行，中国邮政储蓄

银行；各银行卡清算机构： 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降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支付手续

费工作部署，进一步引导支付行业向实体经济让利，降低市场主

体经营成本，优化实体经济发展环境，现就降低小微企业和个体

工商户支付手续费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降低支付手续费政策措施 

（一）降低银行账户服务收费。鼓励商业银行在免收一个账

户管理费（含小额账户管理费，不含不动户管理费，下同）和年

费基础上，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免收全部单位结算账户管理

费和年费。 

（二）降低人民币转账汇款手续费。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

户通过柜台渠道进行的单笔 10 万元（含，下同）以下的对公跨行

转账汇款业务，商业银行应按照不高于现行政府指导价标准的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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折实行优惠。实际收费标准低于上述标准的，鼓励继续执行实际

收费标准。人民银行指导清算机构对小额批量支付系统、网上支

付跨行清算系统单笔 10 万元以下的交易按照现行费率 9 折实行优

惠。银行卡清算机构免收小微企业卡、单位结算卡跨行转账汇款

手续费。 

（三）取消部分票据业务收费。商业银行取消收取支票工本

费、挂失费，以及本票和银行汇票的手续费、工本费、挂失费。 

（四）降低银行卡刷卡手续费。银行卡清算机构协调成员机

构，对标准类商户借记卡发卡行服务费、网络服务费在现行政府

指导价基础上实行 9 折优惠、封顶值维持不变，对优惠类商户发

卡行服务费、网络服务费继续在现行政府指导价基础上实行 7.8

折优惠。收单机构应同步降低对商户的收单服务费，切实将发卡

行、银行卡清算机构让利传导至商户。 

上述措施中，票据业务降费期限为长期，其余降费措施优惠

期限为 3 年；票据业务、银行卡刷卡降费对象为所有客户（商

户），其余措施降费对象为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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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业协会应发挥自律机制作用，鼓励、引导商业银行、支付

机构等会员单位主动降低面向小微企业、个体工商户的支付服务

收费，更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。 

二、工作要求 

各单位要高度重视、加强领导，明确责任、协调配合，压实

主体责任，稳妥做好降费工作。 

（一）规范支付手续费收费行为。商业银行、非银行支付机

构（以下简称支付机构）应当对支付手续费收费情况进行全面自

查，切实清理重复、捆绑、无实质服务内容的收费项目。商业银

行、支付机构不得采取先升后降、转嫁成本等方式变相提高支付

手续费。 

（二）加强价格信息披露。商业银行、支付机构应当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《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》（中

国银监会 国家发展改革委令 2014 年第 1 号发布）等法律法规对

支付手续费进行公示。对于调整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支付手续

费的，应当在官方网站、应用程序（APP）和营业网点以醒目方

式进行公示。商业银行、支付机构、清算机构应开展广泛宣传，

做好政策解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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